
上海市附设性医学科研机构考核评估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上海市附设性医学科研机构建设与管

理，根据《上海市附设性医学科研机构建设与管理办法》，

制定本考核评估细则。 

第二条  上海市附设性医学科研机构（以下简称“附设

科研机构”）定期考核评估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和“依靠专家、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原则，

按照规定标准和程序进行，并建立优胜劣汰的工作机制。 

第三条  本细则所指考核对象为经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以下简称“市卫生健康委”）认定的附设科研机构。

市卫生健康委全面负责全市附设科研机构的考核评估工作，

制定考核评估细则和指标体系、确定发布考核评估结果，并

根据考核评估结果对全市附设科研机构进行整合优化。市卫

生健康委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具体

组织实施工作。 

第四条 建立定期考核评估与年度考核报告有机结合的

制度。定期考核评估在年度考核报告的基础上进行。定期考

核评估周期一般为 5年，每年评估若干领域的附设科研机构。 

第五条 考核评估重点是附设科研机构的研究水平与贡

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等情况。通

过考核评估，全面了解和检查附设科研机构运行状况，总结



经验和成绩，发现问题，促进附设科研机构发展。 

第六条 附设科研机构依托单位每年对附设科研机构工

作进行年度考核，年度考核报告于每年年底前报市卫生健康

委。市卫生健康委可采取书面或集中汇报等多种形式对附设

科研机构年度考核报告进行审查。 

第七条 在年度考核评估报告审查基础上，市卫生健康

委确定次年纳入定期考核评估的附设科研机构名单，并通知

附设科研机构依托单位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由依托单位通知

附设性研究机构，填写考核评估工作报告书。 

第八条  第三方评估机构根据附设科研机构的研究领域

和研究方向制定当年考核评估实施方案，报市卫生健康委审

核后，根据实施方案组织专家开展考核评估工作。 

第九条 考核评估专家由本领域学术水平高、公道正派、

熟悉附设科研机构工作的一线科技专家、科研管理和财务管

理专家组成。 

考核评估专家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科

学、公正、独立地行使职责和权力。与被考核评估附设科研

机构有关的全职人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依托单位人员、兼

职人员、客座人员不得作为考核评估专家。 

第十条 定期考核评估分实地考察和现场汇报两部分。 

（一）实地考察。主要内容包括：考核评估专家查看附

设科研机构仪器设备运行和共享情况、核实科研成果和运行



经费使用情况、了解人才队伍建设和对外开放情况、抽查实

验记录等。专家可以随机抽选附设科研机构工作人员进行个

别访谈或召开座谈会，了解附设科研机构运行管理情况、取

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二）现场汇报。主要内容包括：附设科研机构主任汇

报评估周期内科研、学术交流、人才培养、运行管理等工作

开展情况，专家提问等。 

专家根据考核评估工作报告书、附设科研机构实地考察

和现场汇报情况、年度考核等，按照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提出

考核评估意见并进行打分。 

第十一条  附设科研机构定期考核评估采用评分法，满

分为 100 分。考核评估结果分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一般（60-79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四类。 

第十二条  考核评估结果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报市卫生

健康委审定。市卫生健康委审定后以书面形式将考核评估结

果和专家意见反馈各附设科研机构和依托单位。考核评估结

果为优秀的附设科研机构，由市卫生健康委在行业内予以通

报表扬，在相关项目安排上优先予以考虑。考核评估结果为

不合格的附设科研机构，要求限期整改，整改期限为 1年。 

第十三条  附设科研机构在参加考核评估工作中应实

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论文、专著等研究成果均应标注附

设科研机构名称，未按规定标注的，不予统计。 



第十四条  对整改后评估仍不合格或拒不进行整改、考

核评估中弄虚作假及依托单位主动申请取消的附设性医学

科研机构，市卫生健康委将按照《上海市附设性医学科研机

构建设与管理办法》管理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本考核评估细则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考核评估细则自 2022 年 月 日起施行。 

 

附件 1 上海市附设性医学研究机构考核评估指标体系 

    2 上海市附设性医学科研机构考核评估工作报告

书 


